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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登录入口

登录“东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官方网站（https://dggjj.dg.gov.cn）”，点击“网

上办事大厅”栏目“单位业务”—“单位自助服务”（下图的红框区域）

点击后，进入“网上办事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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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登录界面介绍

1．省统一认证登录

点击“省统一身份认证登录”

点击“法人账号登录”界面扫二维码登录，若经办人需扫码登录，单位法人需要在广东

政务服务网授权经办人认证后，经办人凭微信扫码登录。

系统自动跳转进入网厅页面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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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统一认证平台授权经办人方法：进入广东政务服务网首页，点击右上角已登录的用户名，

在下拉框中点选“账户管理”，在账户管理页选择“我的经办人”，点击“添加经办人”按钮

进行添加，等待经办人账户确认绑定，中途也可取消申请。若经办人确认，则绑定成功，后续

可进行解绑或修改有效期。（具体单位法人授权经办人流程请查看广东省统一认证平台官网办

事指南

https://tyrz.gd.gov.cn/pscp/sso/static/help?menuId=zhgl&docId=fa57c59b80914defa843

dd9127da76b0 网址）

2．单位证书登录

点击“单位证书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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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证书驱动下载”

根据电脑系统类型选择下载驱动

找到下载的驱动压缩包并解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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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东莞公积金 CA 驱动”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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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 CA 驱动插入 CA 证书，CA 驱动显示证书信息可以去登录页面输入密码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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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登录页面输入密码登录（初始密码通过短信发送给经办人，收到证书当天会有短信收到）

3．非单位证书登录

点击“单位非证书登录”（单位非证书登录只能查询单位信息不能办理单位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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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单位公积金账号、登录密码和验证码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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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台

系统登录后，进入“工作台”。工作台包含 5 个区域：单位信息、快捷导航、待办业

务、通知公告、已办业务。

1. 单位信息

查看单位基础信息，包含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开户日期、归集银行、缴存状态、

缴存比例、汇缴人数、汇缴金额等。

2. 快捷导航

高频使用功能的快捷入口，点击对应入口可直接跳转至业务功能页面。单位可结合实际

点击“编辑”设置不同的快捷导航业务事项。



东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上办事大厅操作手册（单位版）

10

业务功能页面如下

如需自定义快捷导航，点击“编辑”

系统弹出自定义菜单

选择常用的功能，点击“保存”，完成快捷导航的自定义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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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待办业务

呈现待办业务列表，找到需办理事项，点击操作栏的 图标，进入业务办理页面，办

理具体业务。

4.已办业务

呈现已办业务列表，找到需查看事项，点击最右侧的 图标，查看明细：

5.通知公告

推送系统公告、政策更新等信息，及时获取最新信息。点击公告标题，进入具体公告内

容页面查看详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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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单位信息业务

（一）单位信息

1．业务描述

用于查询单位信息。

2．操作流程

在业务功能主页面，点击左边菜单中“单位信息业务”—“单位信息”：

进入单位信息，默认定位单位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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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单位缴存信息”

系统定位“单位缴存信息”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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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单位缴存登记信息变更

1．业务描述

可修改单位缴存信息。

2．操作流程

在业务功能主页面，点击左边菜单中“单位信息业务”—“单位缴存登记信息变更”：

进入变更页面，灰色为不可修改信息，红色带星号为可修改信息，修改对应信息后，点

击“提交”按钮，完成变更

3．注意事项

（1）若需要修改变更非星号项信息，建议到单位公积金归集银行网点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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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网厅操作员变更

1．业务描述

可修改证书操作员登记信息。

2．操作流程

在业务功能主页面，点击左边菜单中“单位信息业务”—“网厅操作员变更”：

进入网厅操作员变更页面，各信息项为灰色不可修改，点击“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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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修改页面，灰色信息项不可修改，红色带星号项可修改，修改后，点击“提交”

3．注意事项

（1）提交前，请确认信息的正确性。

（2）此页面只是修改网厅页面操作员，不涉及单位经办人信息修改和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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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单位经办人变更

1．业务描述

可修改已存在经办人登记信息。

2．操作流程

在业务功能主页面，点击左边菜单中“单位信息业务”—“单位经办人变更”：

进入单位经办人变更页面，页面显示经办人列表

修改经办人信息

点击需修改经办人（注意：经办人状态为“正常”的可修改）最右侧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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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修改页面，灰色信息项不可修改，白色信息项可修改，修改后，点击“提交”完成

修改

作废经办人

点击需修改经办人（注意：经办人状态为“正常”的可作废）最右侧的“作废”

确认后，该经办人状态置为“作废”

3．注意事项

（1）只能修改经办人手机号码、单位固定电话信息、变更主副经办人和作废经办人，

如需变更其他信息请到柜台办理。

（2）至少保留 1 个正常状态的单位经办人（含主经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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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单位缴存登记注销

1．业务描述

可注销本市单位公积金账户。

2．操作流程

在业务功能主页面，点击左边菜单中“单位信息业务”—“单位缴存登记注销”：

进入办理页面，灰色不需填写，选择销户原因，填写备注，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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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显示授权协议，选择“阅读并同意”，点击“提交”，完成注销

3．注意事项

（1）注销前，需先到工商部门办理完成单位工商注销手续，注销时能与工商互通数据

匹配才可办理，匹配不通过建议到单位归集银行办理。

（2）注销前，单位需在“集中封存”页面将单位名下职工账户转移到公积金封存户托

管。

（3）注销前，若单位签订过委托划款缴存协议的，需在“委托划款缴存协议办理”页

面解除该协议后才能办理缴存登记注销业务。

（4）注销业务提交成功后，在“业务查询”—“单位业务查询”可以查询到该笔业务

办理结果和回执，若单位退出网厅将无法登录，CA 证书同时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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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职工账户业务

（一）职工账户检测

1．业务描述

用于检测职工本市账户状态。

2．操作流程

在业务功能主页面，点击左边菜单中“职工账户业务”—“职工账户检测”：

输入需检测账户的“姓名”和“证件号码”，点击“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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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返回检测结果

也可通过导入文件的方式查询。点击“模板下载”

下载模板如下，填入姓名和证件号码，保存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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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右侧的“批量检测导入”

点击“选取文件”上传之前保存的文件，点击“确定导入”

系统返回查询结果，点击“导出”，下载检测结果文件

打开文件，查看检测结果（账户状态分为：未开户、正常、封存、转出、销户）

3．注意事项

（1）支持检测职工在本市的账户状态，外市账户无法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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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人账户设立

1．业务描述

可为本市不存在公积金账户的职工办理开户。

2．操作流程

在业务功能主页面，点击左边菜单中“职工账户业务”—“个人账户设立”：

个人账户单笔新增

点击“单笔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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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单笔新增录入界面，灰色信息项不用填写，白色信息项需填写，填写人员信息后点

击“添加”

添加后，系统显示新增的个人账户信息

如有修改需求，点击需修改个人账户信息记录右侧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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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修改页面，灰色的不可修改，红色带星号的可修改，修改信息后，点击“保存”完

成修改

信息确认后，点击“全部提交”，完成账户设立

批量导入新增个人账户（适用于一人以上的批量办理）

通过导入文件方式批量新增个人账户，点击“模板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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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下载至本地后的模板，录入个人信息（深黄色为必填，浅黄色为非必填），保存

文件

回到系统页面，点击“批量导入”

弹出页面，选择上面保存的“个人账户设立”文件，点击“确定导入”

系统返回导入结果，信息确认后，点击“全部提交”，完成账户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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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边菜单中“业务查询”—“职工开户结果查询”中可以查询到审核结果

3．注意事项

（1）设立前请确认每位职工的缴存基数是否符合规定范围。

（2）设立前请确认每位职工的单位缴存比例是否与本单位一致。

（3）该页面只支持“身份证，护照，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

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的证件办理新开户，其余证

件类型须到归集银行柜台办理。

（4）个人账户设立业务提交后在一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成，审核过程中不能办理其他单

位业务。（职工开户结果查询页面可以查询到职工开户审核情况）

（三）个人账户启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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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业务描述

可变更单位名下封存职工账户状态。

2．操作流程

在业务功能主页面，点击左边菜单中“职工账务业务”—“个人账户启封”：

通过页面操作方式启封

点击“单笔新增”

弹出页面列出所有可启封的人员，可直接点名单左侧的“选择框”，勾选处于封存状态

的职工，或通过在查询条件输入需要启封职工的“个人账号”、“姓名”或“证件号码”精

确查询出该职工信息

勾选中需启封人员后，点击“确认”添加职工信息到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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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显示所有待启封人员，点击“全部提交”，完成启封

通过文件导入方式启封（适用于一人以上的批量办理）

进入启封页面，点击“模板下载”

打开下载的文件，按文件格式要求填入待启封人员信息，保存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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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启封页面，点击“批量导入”

弹出页面中，选择之前保存的文件，点击“确定导入”

系统返回导入结果，点击“全部提交”，完成启封。

导出封存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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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导出封存的职工”

系统导出文件到本地，打开文件查看

在启封页面，点击“批量导入”

弹出页面中，选择之前保存的文件，点击“确定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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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返回导入结果，点击“全部提交”，完成启封。

业务结果查询

在左边菜单中“业务查询”—“单位业务查询”可以查询该笔业务办理结果，业务状

态显示办理完成等于办理成功。

3．注意事项

（1）启封前请确认每位职工的缴存基数是否符合我市规定的范围。

（2）启封前请确认每位职工的单位缴存比例是否与本单位一致。

（3）若因基数或比例导致无法办理个人账户启封业务，可到“调基调比启封”页面操

作不再办理个人账户启封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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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人账户封存

1．业务描述

可办理单位名下职工账户停缴业务。

2．操作流程

在业务功能主页面，点击在左边菜单中“职工账户业务”—“个人账户封存”：

通过页面操作方式封存

进入封存页面，点击“单笔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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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出页面，系统列出所有可进行封存的人员

通过查询选项查询待封存的人员，选择封存原因后再直接点名单左侧的“选择框”，勾

选需要办理封存的职工，或通过在查询条件输入需要封存职工的“个人账号”、“姓名”或

“证件号码”精确查询出该职工信息

系统列出所有待封存的人员，点击“全部提交”，完成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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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文件导入方式封存（适用于一人以上的批量办理）

进入封存页面，点击“模板下载”

打开下载的文件，按文件格式要求填入待封存人员信息，保存文件

在封存页面，点击“批量导入”

弹出页面中，选择之前保存的文件，点击“确定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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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返回导入结果，点击“全部提交”，完成封存

导出正常的员工

点击“导出正常的职工”

系统导出文件到本地，打开文件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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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存页面，点击“批量导入”

弹出页面中，选择之前保存的文件，点击“确定导入”

系统返回导入结果，点击“全部提交”，完成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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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结果查询

在左边菜单中“业务查询”—“单位业务查询”可以查询该笔业务办理结果，业务状态显示

办理完成等于办理成功。

3．注意事项

（1）封存前需确认职工账户状态是“正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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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调基调比启封

1．业务描述

用于同时办理调整基数、调整比例和个人账户启封业务。

2．操作流程

在业务功能主页面，点击左边菜单中“职工账户业务”—“调基调比启封”：

导出人员信息，点击“导出封存的员工”

系统列出所有封存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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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查询选项查询待启封的人员，点名单左侧的“选择框”，勾选需要办理封存的职工，

或通过在查询条件输入需要启封职工的“个人账号”、“姓名”或“证件号码”精确查询出

该职工信息

点击“导出数据”，将导出文件存入本地

打开带有人员信息的导出文件，在里面填入基数和比例并且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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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基调比启封页面，点击“批量导入”

选择导入文件后，点击“确定导入”

系统返回导入结果，并提示导入成功，点击“全部提交”，完成启封

点击“模板下载”，下载导入文件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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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带有人员信息的导出文件，选择并拷贝人员信息

打开导入模板文件，粘贴上一步拷贝的信息到模板文件

在调基调比启封页面，点击“批量导入”

选择导入文件后，点击“确定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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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返回导入结果，并提示导入成功，点击“全部提交”，完成启封

业务结果查询

在左边菜单中“业务查询”—“单位业务查询”可以查询该笔业务办理结果，业务状态显示

办理完成等于办理成功。

3．注意事项

（1）启封前请确认每位职工的缴存基数是否符合我市规定的范围。

（2）启封前请确认每位职工的单位缴存比例是否与本单位一致。

（3）调基调比启封业务和个人账户启封业务只能二选一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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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同城转移

1．业务描述

用于本市单位之间职工账户转移。

2．操作流程

在业务功能主页面，点击左边菜单中“职工账户业务”—“同城转移”：

通过页面操作方式转移

点击“单笔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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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出页面，可以通过“姓名”+“身份证号码”或本市“个人账号”查找非本单位封存

人员

系统查出需转移的人员，点击“选择”

完成后，点击“全部提交”，完成同城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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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文件导入方式转移

点击“模板下载”，将导入文件下载至本地

打开下载的文件，将需转移人员的信息填入模板文件，保存文件

在同城转移的页面上，点击“批量导入”



东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上办事大厅操作手册（单位版）

48

弹出页面，选择之前保存的文件，点击“确定导入”

系统返回导入成功界面，点击“全部提交”，转移完成

业务结果查询

在左边菜单中“业务查询”—“单位业务查询”可以查询该笔业务办理结果，业务状态显示

办理完成等于办理成功。（同城转移业务发生的金额为职工个人公积金账户余额）

3．注意事项

（1）若本市旧单位未为职工办理个人账户封存业务则无法办理该业务。

（2）由转入单位负责同城转移的办理。

（3）该页面只能办理东莞市内单位之间的职工账户转移，不能办理跨市个人账户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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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集中封存

1．业务描述

用于办理单位缴存登记注销前将名下职工账户转出业务。

2．操作流程

在业务功能主页面，点击左边菜单中“职工账户业务”—“集中封存”：

系统列出单位下所有正常状态的人员账户信息，点击“全部提交”，完成集中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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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结果查询

在左边菜单中“业务查询”—“单位业务查询”可以查询该笔业务办理结果，业务状态显示

办理完成等于办理成功。

3．注意事项

（1）封存前需确认单位是否有未办理完成的业务，存在未办理完成业务则无法办理此

项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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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缴存业务

（一）汇缴

1．业务描述

用于单位办理每月正常缴存业务。

2．操作流程

在业务功能主页面，点击左边菜单中“缴存业务”—“汇缴”：

进入汇缴页面，系统自动显示汇缴起始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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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截止年月”，点击“确定”，系统生成汇缴记录，并自动计算汇缴金额。

点击本月参缴人数可以查询并导出参与扣款人员明细

点击“导出”可以导出扣款人员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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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待汇缴月份金额及人数无误后，点击“提交”，完成汇缴。

业务结果查询

在左边菜单中“业务查询”—“单位业务查询”可以查询该笔业务办理结果，业务状态显示

办理完成等于办理成功。（在一个工作日内办结）

3．注意事项

（1）汇缴业务提交后，若业务状态处于待交易则无法办理单位其他业务。

（2）公积金正常汇缴不能随意挑选月份提交扣款，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二

十条规定：单位应当按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不得逾期缴存或者少缴。

（3）超过职工当月缴存上限将无法汇缴，2019 年至目前为止的单位和个人各月缴存

上限为 3287 元。

（4）22:00 至次日 1:00 期间暂停该业务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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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补缴

1．业务描述

用于单位已正常汇缴后的漏缴少缴业务。

2．操作流程

在业务功能主页面，点击左边菜单中“缴存业务”—“补缴”：

通过页面操作增加补缴人员并补缴

点击“单笔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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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增人员页面，点击“选择”，选择人员

弹出的人员列表中可输入职工信息，点击“选择”，选择要增加的人员

选择补缴的起止年月，补缴金额，点击“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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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成功后，确认所有补缴信息后，点击“全部提交”，完成补缴

通过文件导入增加补缴人员并补缴

进入补缴页面，点击“模板下载”，下载导入文件

打开文件，填写待补缴人员的信息，保存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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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补缴页面，点击“批量导入”

弹出文件选择页面，选择上面保存的文件，点击“确定导入”

系统显示待补缴人员信息，确认后，点击“全部提交”，完成补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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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结果查询

在左边菜单中“业务查询”—“单位业务查询”可以查询该笔业务办理结果，业务状态显示

办理完成等于办理成功。（在一个工作日内办结）

3．注意事项

（1）职工账户在单位名下才能办理。

（2）补缴业务提交后，若业务状态处于待交易状态将影响单位部分业务办理。

（3）补缴金额需符合补缴月份当年上下限。

（4）超过职工当月缴存上限将无法补缴，2019 年至目前为止的单位和个人各月缴存

上限为 3287 元。

（5）22:00 至次日 1:00 期间暂停该业务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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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缴存基数调整

1．业务描述

用于单位办理名下职工本年度首次缴存基数调整业务。

2．操作流程

在业务功能主页面，点击左边菜单中“缴存业务”—“缴存基数调整”：

通过页面操作调整

点击“单笔新增”

选择调整职工信息添加到页面，添加完成后填写调整后基数，点击“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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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返回添加结果，确认后点击“全部提交”

通过导入文件方式调整

在调整页面点击“导出”按钮

选择需要导出的职工信息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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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导出的文件直接对应职工项中调整后缴存基数内填写新基数

回到调整页面，点击“批量导入”导入文件

核对页面导入信息后点击“全部提交”按钮

在调整页面点击“模板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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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文件后，打开，填写需调整人员的信息，保存文件

回到调整页面，点击“批量导入”

选择之前保存的导入文件，点击“确定导入”

系统返回导入结果，确认后点击“全部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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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结果查询

在左边菜单中“业务查询”—“单位业务查询”可以查询该笔业务办理结果，业务状态显示

办理完成等于办理成功。

3．注意事项

（1）需确认填入基数须符合缴存月份当年基数范围。

（2）原则上每位职工一个缴存年度内在同一个单位只能调整一次基数，若符合二次调

整条件可以到【缴存基数调整审核（再次调基）】页面申请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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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缴存比例调整

1．业务描述

用于调整缴存比例。

2．操作流程

在业务功能主页面，点击左边菜单中“缴存业务”—“缴存比例调整”：

单位比例调整

进入调整页面，默认为调整单位缴存比例，选择调整后的比例，选择是否调整【封存】

状态职工的单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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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所选单位比例点击“提交”，完成单位比例调整

若调整单位缴存比例，则无论调整前的比例个数是多少个，都会调整成为一个，单位名

下职工的单位缴存比例会变更,个人比例也会跟着变更。

如：某职工原单位缴存比例、个人缴存比例均为 8%，调整后单位缴存比例为 5%

该单位全部职工调整后单位比例为 5%，个人比例为 5%

个人比例调整

通过页面操作调整

点击【个人缴存比例调整】，点击“单笔新增”在页面点击“选择”添加职工信息到页

面，在调整后个人缴存比例项中填入新比例并点击“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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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页面信息后点击“全部提交按钮”

通过文件导入方式调整

点击“导出”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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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需要导出的职工信息文件

打开导出的文件直接对应职工项中调整后缴存个人比例内填写新比例

核对导入文件后点击“全部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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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整页面点击“模板下载”

下载模板，打开文件，填写需调整员工的信息，保存文件

回到调整页面，点击“批量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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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出页面选择文件，点击“确定导入”

系统返回导入结果，确认后，点击“全部提交”

业务结果查询

在左边菜单中“业务查询”—“单位业务查询”可以查询该笔业务办理结果，业务状态显示

办理完成等于办理成功。

3．注意事项

（1）单位比例全单位职工统一,个人比例不得低于单位比例，若单位比例调高，个人比

例会自动同步匹配，需提前确认职工缴存标准。

（2）缴存比例调整不限次数。

（3）所调整比例需符合调整月份当年比例范围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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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委托划款缴存协议办理

1．业务描述

用于签订、变更、暂停、恢复和解除单位委托划款缴存协议。

2．操作流程

协议签订

在业务功能主页面，点击左边菜单中“缴存业务”—“委托划款缴存协议办理”：

按要求填写对应信息，点击“签订协议”（托收账户需符合开户银行及范围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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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弹出签订协议告知书，点击“已阅读”，并提交法人签名

法人用微信扫二维码登录莞政签小程序，法人也可以直接在微信登录莞政签小程序

在莞政签小程序【待签署】寻找该笔业务然后签名，签署后在【已签署】内显示该笔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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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签名完成后，在委托划款缴存协议页面可以点击“查看”可以看到签名是否完成

点击“作废”按钮可以作废当前办理途中协议

点击“提交”完成协议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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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协议（可变更托收类型和变更托收月份）

点击“变更协议”在对话框中选择变更后的托收类型或托收月份，点击“提交”完成变更

暂停协议（可暂停委托划款缴存协议业务状态，恢复需手动恢复）

点击“暂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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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协议（可恢复已手动暂停协议）

点击“恢复协议”

解除协议（可以解除签订的委托划款缴存协议）

系统弹出解除协议告知书，点击“已阅读”，并点击“授权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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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结果查询

在左边菜单中“业务查询”—“单位业务查询”可以查询该笔业务办理结果，业务状态显示

办理完成等于办理成功。

3．注意事项

（1）选择“数币钱包”作为账户类型时，需自行向数币钱包所属银行了解使用规则。

（2）若扣款对公账户户名与缴存单位名称不一致的，请到归集银行柜台办理。

（3）单位缴存信息登记法人身份证信息非身份证类型，请到归集银行柜台办理。

（4）签订业务需在签订当天晚上 12 点前完成提交，未完成提交自动作废需重新办理。

（5）若使用交通银行、广发银行和南粤银行作为绑定扣款账户，需要与所属银行签订授权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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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收账户的开户银行及范围要求

行别 受理范围

工商银行 广东省（除深圳）

农业银行 广东省（除深圳）

中国银行 广东省（除深圳）

建设银行 广东省（除深圳）

广发银行 广东省（除深圳）

邮政储蓄银行 广东省（除深圳）

广州银行 广东省（除深圳）

广东南粤银行 广东省（除深圳）

珠海华润银行 广东省（除深圳）

东莞银行 广东省（除深圳）

交通银行

广州、湛江、肇庆、清远、潮州、梅州、

珠海、汕头、揭阳、佛山、江门、惠州、

东莞、中山

中信银行
广州、佛山、惠州、肇庆、江门、中山、

珠海、东莞

光大银行 广东省（除深圳）

华夏银行 广州、东莞

民生银行 广东省（除深圳）

平安银行 广东省（除深圳）

招商银行
广州、湛江、清远、惠州、珠海、佛山、

中山、江门、东莞

兴业银行 广东省（除深圳）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广东省（除深圳）

渤海银行 广东省（除深圳）

广州农商行 广东省（除深圳）

顺德农商行 广东省（除深圳）

东莞农商行 广东省（除深圳）

农村商业银行/农信社 广东省（除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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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兴银行 广东省（除深圳）

广州从化柳银村镇银行 广东省（除深圳）

广州花都稠州村镇银行 广东省（除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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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审核业务

（一）错账调整

1．业务描述

用于因错误申请导致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退款操作。

2．操作流程

在业务功能主页面，点击左边菜单中“审核业务”—“错账调整”：

通过页面操作完成调整

进入页面后，在【调整类型】选择冲账，【短信提醒手机号】选择经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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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单笔新增”在页面点击“选择”

弹出对话框选择调整职工信息添加到页面

在“调账金额”填需要退回金额（金额为单位+个人总额），填完后点击“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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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返回添加成功结果，可在列表中看到添加的记录，点击“下一步”

进入“附件上传”页面，点击“点击上传”，选择附件后，点击“全部提交”，完成调整

上传页面对应所需材料（允许上传的文件格式：jpg、jpeg、gif、png、bmp、pdf，每个文

件不能超过 10M）

通过文件导入完成调账

点击“冲账模板下载”



东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上办事大厅操作手册（单位版）

81

下载导入模板，打开，按要求填入调账信息，保存文件

点击“冲账批量导入”

选择刚保存的导入文件，点击“确定导入”

系统返回导入结果，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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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附件上传”页面，点击“点击上传”，选择附件后，点击“全部提交”完成调整

上传页面对应所需材料（允许上传的文件格式：jpg、jpeg、gif、png、bmp、pdf，每个文

件不能超过 10M）

业务结果查询

在左边菜单中“业务查询”—“单位业务查询”可以查询该笔业务审核结果，业务状态显示

办理完成等于办理成功。（该业务提交后在 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

3．注意事项

（1）网上只能操作冲账业务不能办理调账业务，如需调账请到归集银行柜台申请。

（2）本业务需职工账户在单位名下且个人公积金账户余额足够才能申请。

（3）退回金额将在单位公积金挂账余额账户中暂存，如需退回到单位对公银行账户请到

【退单位挂账余额】页面提出申请。

（4）单位挂账余额利用规则: 补缴金额少于挂账余额；汇缴金额要等于或少于挂账余额。

（5）“书面申请材料”：须说明具体情况并罗列需冲账调整人员情况，内容自拟（加盖单

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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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自拟内容或参考范文。

错账调整情况说明（冲账）

东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本单位公积金账户：

本单位名称：

职工个人账户：

职工姓名：

身份证号码：

因 原因，导致多缴 年

月 到 年 月份公积金，金额为 元，现申请退回为该职

工多缴金额。

特此申请！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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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账调整情况说明（冲账批量）

东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本单位公积金账户：

本单位名称：

因 原因，导致以下员工多缴了 年_ 月

至 年 月的公积金，多缴金额共 元，现申请退回为

职工多缴金额。

序号
个人账号 姓名

多缴月

份
多缴金额

特此申请！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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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退单位挂账余额

1．业务描述

用于将挂账资金退还至单位银行账户中。

2．操作流程

在业务功能主页面，点击左边菜单中“审核业务”—“退单位挂账余额”：

进入页面，灰色项不用填写。选择收款账户/数币钱包，输入收款账户信息两次，确保两次

输入正确并一致，点击“下一步”

点击上传附件，点击“全部提交”，完成退回

上传页面对应所需材料（允许上传的文件格式：jpg、jpeg、gif、png、bmp、pdf，每个文

件不能超过 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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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结果查询

在左边菜单中“业务查询”—“单位业务查询”可以查询该笔业务审核结果，业务状态显示

办理完成等于办理成功。（该业务提交后在 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

3．注意事项

（1）若提供收款账户户名与单位公积金账户登记名称不一致时，请到归集银行网点申

请。

（2）“书面申请材料”：须说明收款账户户名、收款账户账号、收款账户银行、退挂

账金额和申请退挂账具体情况（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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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自拟内容或参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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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缴存基数调整审核（再次调基）

1．业务描述

用于职工本年度在单位二次缴存基数调整。

2．操作流程

在业务功能主页面，点击左边菜单中“审核业务”—“缴存基数调整审核（再次调基）”：

通过页面操作方式调整

单笔操作

进入页面，选择“调整原因”、“短信提醒手机号码”，点击“单笔新增”

点击“选择”弹出对话框选择调整职工信息添加到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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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返回添加结果，点击“下一步”

进入附件上传页面，点击“点击上传”，附件上传后，点击“全部提交”，完成调整

上传页面对应所需材料（允许上传的文件格式：jpg、jpeg、gif、png、bmp、pdf，每个文

件不能超过 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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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文件导入方式调整

进入调整页面，点击“模板下载”

下载导入模板文件至本地，打开文件填入待调整人员信息，保存文件

回到调整页面点击“批量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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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出页面，选择之前保存的导入文件点击“确定导入”

核对导入职工信息点击“下一步”

进入附件上传页面，点击“点击上传”，附件上传后点击“全部提交”完成调整

上传页面对应所需材料（允许上传的文件格式：jpg、jpeg、gif、png、bmp、pdf，每个文

件不能超过 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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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结果查询

在左边菜单中单位业务查询可以查询该笔业务审核结果，业务状态显示办理完成等于办理成

功。（该业务提交后在 5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

3．注意事项

（1）调整后基数需匹配正确的业务周期，避免基数与汇缴月份错配。

（2）“申请基数调整情况说明”需在东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官网的下载中心-归

集业务类下载（加盖单位公章）。

（3）“职工真实工资材料”原件单位自行提供，要求内容如：职工入职满一年，应提

供上一年度月平均应发工资作为申请调整基数标准 ; 未满一年的，应提供入职当月以来的

月平均应发工资作为申请调整基数标准,包括不限于工资条（加盖单位公章）。

（4）劳务派遣机构需提供“营业执照”原件（反映该单位属于劳务派遣性质）。

（5）“职工新就业单位的入职证明”原件（加盖单位公章）。

（6）因职工工作调整，离职后重新入职本单位须调整的，须公积金系统“个人缴存流

水明细”和“职工参保险种缴费明细”原件同时反映缴存单位发生变更或停缴一个月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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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情况说明可以在东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官网-下载中心-归集业务里面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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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缓缴

1．业务描述

用于单位因连续两年亏损导致经营困难的缓缴申请。

2．操作流程

在业务功能主页面，点击左边菜单中“审核业务”—“缓缴”

申请缓缴

填写原因，起止年月，备注，选择短信提醒手机号码，其他灰色信息项不需填，点击“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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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添加成功，确认后，点击“下一步”

进入附件上传页面，上传附件，点击“全部提交”

上传页面对应所需材料（允许上传的文件格式：jpg、jpeg、gif、png、bmp、pdf，每个文

件不能超过 10M）

业务结果查询

在左边菜单中“业务查询”—“单位业务查询”可以查询该笔业务审核结果，业务状态显示

办理完成等于办理成功。（该业务提交后在 3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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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缓缴

点击“解除缓缴”，系统列出缓缴业务流水，选择需要解除的该笔业务点击“解除缓缴”，

再点击“全部提交”，完成解除缓缴

缓缴记录

点击“缓缴记录”，系统列出缓缴历史流水

3．注意事项

（1）缓缴需提供近两年亏损的会计报表、职工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书等材料，材料不

全或不符合要求会导致审核不通过。

（2）单位缓缴期间如需汇缴，须先解除缓缴。

（3）“书面申请原件”须说明因连续亏损两年导致缴存住房公积金存在困难的具体情

况。（加盖单位公章）

（4）“资质会计事务所亏损报表” 由具资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反映近两年持续亏

损。（加盖单位公章）

（5）“会议决议书”经工会、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讨论通过，并已在单位公告栏

公示 7日。（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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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自拟内容或参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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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降低比例缴存

1．业务描述

用于降低缴存比例的调整。

2．操作流程

在业务功能主页面，点击左边菜单中“审核业务”—“降低比例缴存”：

选择“调整后单位比例”、“降低单位比例原因”、“短信提醒手机号码”和“是否

同时调整封存职工的比例”，点击“下一步”

若调整单位缴存比例，则不论调整前的比例个数是多少个，都会调整成为一个，单位下

职工的单位缴存比例会变更,个人比例也会跟着变更。

如：某职工原单位缴存比例、个人缴存比例均为 5%，调整后单位缴存比例为 1%

该职工调整后比例为单位比例为 1%，个人比例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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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附件上传页面，上传附件，点击“全部提交”

上传页面对应所需材料（允许上传的文件格式：jpg、jpeg、gif、png、bmp、pdf，每个文

件不能超过 10M）

业务结果查询

在左边菜单中“业务查询”—“单位业务查询”可以查询该笔业务审核结果，业务状态显示

办理完成等于办理成功。（该业务提交后在 3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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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注意事项

（1）降低后的单位比例需符合公积金缴存比例下限，超出限制会导致申请不通过。

（2）勾选“同时调整封存职工比例”后，所有封存职工的单位比例会同步降低，需确

认是否符合业务需求。

（3）“书面申请原件”须说明因连续亏损两年导致缴存住房公积金存在困难的具体情

况。（加盖单位公章）。

（4）“资质会计事务所亏损报表” 由具资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反映近两年持续亏

损。（加盖单位公章）。

（5）“会议决议书”经工会、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讨论通过，并已在单位公告栏

公示 7日。（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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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自拟内容或参考范文:



东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上办事大厅操作手册（单位版）

105



东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上办事大厅操作手册（单位版）

106

八、在途业务

（一）在途业务办理

1．业务描述

用于在途业务办理。

2．操作流程

在业务功能主页面，点击左边菜单中“在途业务”—“在途业务办理”：

进入页面，页面列出所有在途业务，选择需办理的在途业务，点击“进入办理”

3．注意事项

（1）继续办理时需核对之前填写的信息是否正确，如信息有误请清空数据后重新办理，

避免因信息错误导致业务办理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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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业务查询

（一）单位业务查询

1．业务描述

用于查询已办结的单位业务。

2．操作流程

在业务功能主页面，点击左边菜单中“业务查询”—“单位业务查询”：

进入查询页面，系统列出所有可查询的业务，选择需查询业务，点击“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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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明细页面，查看明细

点击“回执”

可以查询和打印回执

3．注意事项

（1）若查看明细时发现错误请及时联系公积金中心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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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单位资金流水查询

1．业务描述

用于查询单位资金流水。

2．操作流程

在业务功能主页面，点击左边菜单中“业务查询”—“单位资金流水查询”：

进入页面，系统列出本月所有资金业务，选择需要查询的业务，点击“详细”

系统将详细内容形成文件，下载到本地。打开下载的文件，查看

3．注意事项

（1）转入补缴业务所显示发生金额为职工个人公积金账户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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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职工信息查询

1．业务描述

用于查询职工信息。

2．操作流程

在业务功能主页面，点击左边菜单中“业务查询”—“职工信息查询”：

按实际需求，通过查询选项具体搜索职工信息，点击“查询”，系统返回查询结果，点

击“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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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详情页面可查看职工缴存信息，点击“导出”按钮可以导出职工信息

下拉可以看到职工缴存流水

3．注意事项

（1）若职工登记个人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需要变更职工个人账户信息单位经办人可

以到柜台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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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职工开户结果查询

1．业务描述

用于查询职工个人账户设立业务开户结果。

2．操作流程

在业务功能主页面，点击左边菜单中“业务查询”—“职工开户结果查询”：

进入查询页面，输入查询条件，点击“查询”，系统返回符合条件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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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具体记录，点击“明细”进入详细页面，查看详情，并可点击“导出”，将查询结

果下载至本地查看

3．注意事项

（1）若办理结果显示“未核查”代表仍在审核中。个人账户设立业务提交后在一个工

作日内审核完成，审核过程中不能办理其他单位业务。

（2）若查询结果为审核不通过，请核对职工身份证号码和姓名是否填错，错误的重新

在网厅办理个人账户设立，如核对职工身份证号码和姓名没有错误，则只能到银行柜台办理

人工审核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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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证明业务

（一）守法证明申请/查询

1．业务描述

用于申请查询守法证明。

2．操作流程

在业务功能主页面，点击左边菜单中“证明业务”—“守法证明申请/查询”：

选择“经办人信息”，点击提交“审核”

系统弹出须知页面，点击“已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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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生成申请，提交待审核，审核通过后，可填写检索条件搜索申请证明审核结果，点

击所选业务的“查看”按钮查看证明内容。

3．注意事项

（1）仅审核通过的证明可打印，“审核中”状态无法打印，需等待审核完成。

（2）该业务审核时间为 5 个工作日内办结，审核完成经办人将收取短信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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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具单位缴存证明

1．业务描述

用于开具单位缴存证明。

2．操作流程

在业务功能主页面，点击左边菜单中“证明业务”—“开具单位缴存证明”：

点击“新增”

系统自动生成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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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详情”，点击“下载证明”查看证明文件

证明文件，PDF 格式

3．注意事项

（1）申请后，系统自动生成，无需等待人工审核。

（2）该证明只能显示最近一个月份的汇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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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信息查询授权

（一）新增授权

1．业务描述

用于信息查询的授权新增。

2．操作流程

在业务功能主页面，点击左边菜单中“信息查询授权”—“新增授权”：

填写授权信息，点击点击“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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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弹出授权协议界面

选择同意，点击“提交法人签名”

签订完成，系统提示查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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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授权书，PDF 格式显示

3．注意事项

（1）需根据实际需求勾选授权功能，避免过度授权导致信息泄露。

（2）授权结束时间需合理设置，避免超期未终止导致权限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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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档案查阅

（一）档案查询

1．业务描述

用于查询档案。

2．操作流程

在业务功能主页面，点击左边菜单中“档案查询”—“档案查询”：

进入查询页面后，选择业务类型、查询年限，填写申请理由，点击“提交”（提交后在五个

工作日内完成审核）

3．注意事项

（1）需准确选择查询年限，不同业务类型的档案保存年限不同，超出范围无法查询。

（2）档案查询只能查询 2003 年至 2014 年之间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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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系统服务

（二）授权记录查询/终止授权

1．业务描述

用于查询及终止信息查询授权。

2．操作流程

在业务功能主页面，点击左边菜单中“信息查询授权”—“授权记录查询/终止授权”：

选择授权记录，点击“终止授权”，系统提示成功并更新授权记录

3．注意事项

（1）终止授权后，会影响协查信息的获取。需确认业务需求后再操作，避免影响正常

业务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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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志查询

4．业务描述

用于查询操作员的登录日志。

5．操作流程

在业务功能主页面，点击左边菜单中“系统服务”—“日志查询”：

进入日志查询页面，系统按时间从新到旧的顺序列出登录日志，供查看

6．注意事项

（1）若发现陌生 IP 地址的登录记录，需及时核查是否存在账号泄漏风险，必要时联系

系统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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